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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的术语和定义、评价体系、评价方法、考核评分计算方法、评价指

标标准值的确定、考核的数据来源、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人造板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文件的制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的实施及审核,可供人

造板制品企业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0106—2006 工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造板工业 wood-basedpanelindustry
以木材(包括原木、小径材、枝丫材、木材加工剩余物或木质废旧制品)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

要原材料,经一定加工方式制备的各种材料单元,施加(或不施加)胶黏剂和其他添加剂制造胶合而成的

板材或成型制品的行业。

3.2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assessmentindicatorofcleanerproduction
用于衡量清洁生产绩效的指标。
[GB/T20106—2006,定义3.2]

3.3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assessmentindicatorframeofcleanerproduction
由相互联系、相对独立、互相补充的系列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所组成的,用于评价清洁生产绩效的指

标集合。
[GB/T20106—2006,定义3.3]

3.4 
一级评价指标 firstgradeassessmentindicator
评价指标体系中具有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
[GB/T20106—2006,定义3.4]

3.5 
二级评价指标 secondgradeassessmentindicator
一级评价指标之下,可代表行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指标。
[GB/T20106—2006,定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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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resourcesandenergyutilizationindicators
在正常的生产状态下,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能耗和新水量,以及原辅材料、能源和水利用

的效率、重复利用率等反映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
3.7

产品特征指标 productcharacterindicators
产品的合格率和反映产品在包装、运输、使用、废弃过程中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等不利影响的指标。

3.8
污染的产生与排放指标 pollutantsgenerationandblow-offindicators
在产品制造过程中所产生各类污染物产生的量(末端处理前)与排放的量(末端处理后)。污染包括

污水、污染气体、噪声、固体废弃物等,产生与排放的量包括污染物的数量、种类、浓度。
3.9

废弃物回收利用指标 wasterecyclingindicators
反映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污染气体、固体废弃物和余热回收利用情况的指标。回收利用包括

用于自身产品生产或作为其他产品生产的原辅材料等途径。
3.10
  环境管理与生产安全卫生指标 environmentalmanagementrequirementsandsafetyandsanitation
indicators 
  衡量企业在生产中,围绕环境管理、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等,贯彻实施各级相关法规标准、制定的相
关管理制度和所采取的措施等情况的指标。
3.11

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productiontechnicalcharacterindicators
衡量企业当前生产工艺、技术与装备水平的指标。

3.12
评价指标基准值 baselineofassessmentindicator
衡量各定量评价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
[GB/T20106—2006,定义3.6]

3.13
权重值 weightofassessmentindicator
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清洁生产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由各项指标对清洁生产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

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
[改写自GB/T20106—2006,定义3.7]

4 评价体系

4.1 评价体系结构

按照GB/T20106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清洁生产最终实现的目标和具体实施内容,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
评价体系由评价领域和评价的项目内容构成,评价领域作为一级评价指标,评价项目作为二级评价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包括资源能源消耗、产品特征、污染产生与排放、废弃物回收利用、环境管理与生产安
全卫生和生产技术特征等六项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是根据产品生产特点由相应的具体评价项目所构成。
评价指标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指标。凡是能量化的指标应定量,对一些管理、工艺方面的评价

项目不能定量时,可采用定性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4.2 评价指标体系

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见图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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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5.1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以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P 反映人造板企业(生产线)清洁生产总体水平。

5.2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值是针对人造板企业(或生产线),按照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考

核,由所得的定量和定性评价的考核总分值计算得出的相应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P 值由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Pa和定性评价考核总分值Pb确定,其值的计算见6.3.1。

5.3 定量和定性评价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Pa是定量评价指标之下所有各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之和,其值的

计算见6.1.4。
定性评价考核总分值Pb是定性评价指标之下所有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之和,其值的确定

见6.2.2。

5.4 定量评价各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各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Pi是其下各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之和,其值

的计算见6.1.3。

5.5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和单项评价指数

各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pij由该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Sij确定。pij的

计算见6.1.2,Sij的计算见6.1.1。

5.6 定性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

各定性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qi,应符合6.2.1规定。

6 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6.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6.1.1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Sij

对于数值大为优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Sij按式(1)计算:

Sij =Sxij

Saij
…………………………………(1)

  对于数值小为优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Sij按式(2)计算:

Sij =Saij
Sxij

…………………………………(2)

  式中:

S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j———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aij———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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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pij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pij按式(3)计算:

pij =Sij·Kij …………………………………(3)

  式中:

p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

S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j———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相应权重值。

6.1.3 定量评价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Pi按式(4)计算:

Pi=∑
m

j=1
pij =∑

m

j=1
Sij·Kij ……………………………(4)

  式中:

Pi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

m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参与定量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总数;

p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

S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j———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6.1.4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Pa按式(5)计算:

Pa=∑
n

i=1
Pi …………………………………(5)

  式中:

Pa———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 ———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一级评价指标总数;

Pi———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总分值。

6.1.5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缺项考核的分值计算

在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若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评价指标

所含全部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计算时应将该一级评价指标其下所有的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予以

相应修正,修正后各二级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值Kij′按式(6)计算:

Kij′=Kij·Ai ……………………………(6)

  式中:

Kij′———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缺项时,其下各二级评价指标修正后的权重值;

K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Ai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缺项考核时,其下各二级评价指标相应权重值的修正

系数。

Ai按式(7)计算:

Ai=K1

K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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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Ai———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缺项考核时,其下各二级评价指标相应权重值的修正

系数;
  K1———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K2———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缺项考核时,实际参与考核的各二级评价指标权重值

之和。

6.1.6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为“多数值项”及“0值项”的分值计算

6.1.6.1 若某项二级评价指标为“多数值项”,其考核的分值按式(8)计算:

pij =Kij

N
·∑

N

j=1
Sij ………………………………(8)

  式中:

p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为“多数值项”的单项考核分值;
Kij———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为“多数值项”的权重值;

N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为“多数值项”的项目数;
Sij ———第i项一级评价指标的第j项二级评价指标为“多数值项”的单项评价指数。

6.1.6.2 若某项二级评价指标为“0值项”,其考核的分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如实际值为0,该项二级评价指标的考核分值等于其权重值,即pij=Kij;
———如实际值不为0,则该项二级评价指标的考核分值等于0,即pij=0。

6.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6.2.1 二级评价指标单项考核分值

定性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qi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照附录B中考核分值的得分标准

确定。

6.2.2 定性评价考核总分值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Pb按式(9)计算:

Pb=∑
n

i=1
qi …………………………………(9)

  式中:
Pb———定性评价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 ———参与定性评价一级评价指标下所有二级评价指标的指标总数;

qi ———参与定性评价一级评价指标下所有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考核分值,其值按附录B中的得分

标准确定。

6.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6.3.1 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衡量考核在考核期内的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在进行定量和定性

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分别按一定的权重值予以综合,得到相应的清洁生

产综合评价指数P,按式(10)计算:

P=α·Pa+β·Pb ……………………………(10)
  式中:

P ———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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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综合评价时定量类指标采用的权重值,取值0.6;

Pa ———定量评价一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β ———综合评价时定性类指标采用的权重值,取值0.4;

Pb ———定性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6.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的比值,是衡量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改进程度,按式(11)计算:

P′=PⅡ

PⅠ
…………………………………(11)

  式中:

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Ⅰ ———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PⅡ ———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7 评价指标标准值的确定

7.1 定量评价

7.1.1 权重值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7.1.2 基准值

对于凡在国家或行业有关政策、标准、技术规章、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等文件中已有明确要求的指标,
其评价基准值须采用国家或行业要求的数值。

根据国家现行的相关技术标准与法规和人造板产品的种类,对于因不同区域类别或时段(如:昼间

或夜间厂界噪声)污染排放要求和不同用途(如:室内用或室外用)的产品质量指标等,某一项定量评价

二级评价指标允许有多个评价基准值(即多数值项)。
对于国家或行业有关政策、标准、技术规章等文件中尚无明确数值要求的指标,其评价基准值的确

定原则应符合GB/T20106—2006中4.3的规定,即应选择代表国内人造板行业先进水平的值。
评价基准值的确定应建立在实际数据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调查与实测、文献

检索、专家咨询等方法,获取国内企业的实际数据。为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对各种人造板产品、不同

规模(规模以上)典型企业的调查统计数量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
———企业数量占全国总数量的20%以上。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位与评价基准值一致。

7.1.3 考核值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有多个评价基准值(即多数值项)时,多数项值的确定按照6.1.6多数值项

考核计算办法进行。
若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具备附录A中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考核内容,则按照6.1.5缺项考核计

算办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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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二级评价指标分值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8 考核的数据来源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应在报告期内的实际统计数据为依据。一般报告期为一个生产年度,并与生产

年度同步。

9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定

根据当前行业整体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人造板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等级划分为四级,即
清洁生产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先进水平、国内一般水平和较差水平。

清洁生产水平的等级对应的综合评价指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等级与企业综合评价指数值

清洁生产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值P

国际先进水平 ≥90

国内先进水平 80≤P<90

国内一般水平 70≤P<80

较差水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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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值

表 A.1 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值

一级评价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权重 二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权重值Kij

一、资源与能源消耗

指标
20

单位产品木质材料消耗量(绝干) 5

单位产品胶黏剂消耗量(实质物) 4

单位产品辅料消耗量 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5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3

二、产品特征指标 15

产品合格率 5

产品甲醛释放量 5

产品TVOC释放率 5

三、污染产生指标 37

单位产品污水产生量 3

单位产品COD产生量 3

单位产品SO2产生量 3

单位产品TVOC产生量 3

单位产品粉尘产生量 4

单位产品烟尘产生量 3

单位产品废渣产生量 2

污水排放指标 3

粉尘排放指标 4

烟尘排放指标 3

TVOC排放指标 3

厂界噪声数值(昼间/夜间) 3

四、废弃物利用指标 12

加工剩余物回收利用率 4

其他废渣利用率 4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4

五、环境管理与生产

安全卫生指标
16

工作场所空气中总粉尘浓度 4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浓度 4

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率 4

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 4

  注:单位产品,可以采用 m3(或万 m3)或 m2(或万 m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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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分值与评分标准

表B.1 人造板工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分值与评分标准

一级评价指标
一级评价

指标分值
二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分值
二级评价指标分值得分标准

一、资源能源

消耗指标
10

采用加工剩余物或

循环使用废旧木材
5

 全部使用废旧木材或加工剩余物的得5分;全部使用竹

材、植物秸秆的得5分;使用部分的得3分;未使用的得0分

采用清洁能源 5
 采用加工剩余物作为燃料全部替代或部分替代煤炭分别

得5分、3分

二、产品特征

指标
10

产品具有可再生性 5
 目前技术水平下,废旧制品可回收再利用的得5分,不具

备有效利用途径的得0分

产品符合现行安全

要求
5  有任一项不符合的得0分

三、废弃物利

用指标
5 余热回收利用 5

 对于主要用热设备,采取了余热回收利用措施得5分;部
分回收的得2分;未采取措施的得0分

四、环境管理

与 生 产 安 全

卫生

5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并通过认证
5

 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得5分,未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的得0分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5  未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得0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有任一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的得0分

通过职业安全卫生

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5

 建立并通过职业安全卫生健康管理体系的得5分;只建立

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得2分,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得0分

按国家相关规定进

行定期健康检查
5  未进行定期健康检查的得0分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

指标完成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未能按照要求完成的得0分

作业场所有必备的

劳动防护措施
5  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得0分

有各种意外事故的

应急预案
5  无应急预案的得0分

污染排放达标情况 5
 凡水污染和气态污染以及厂界噪声中任何一项不能达标

的得0分

作业场所环境达标

情况
5

 若车间仅有单项粉尘(烟尘)排放按单项达标情况评价。

达到的5分,不达标得0分。

 若车间有多项粉尘(烟尘)排放,在所有单项均分别达标

时得5分,若有任一单项指标未达标的得0分

污染排放总量控制

情况
5

 对水污染和气态污染均有超总量控制要求的得0分;凡仅

有水污染或气态污染中任一单项指标超过总量控制要求的

得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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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一级评价指标
一级评价

指标分值
二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分值
二级评价指标分值得分标准

五、生产技术

特征
20

建立节材节能减排

管理制度
5

 凡企业已制定颁布专项节能、节材、节水管理制度,并已

实施一年以上,有良好执行效果的得5分;

 已制定颁布专项节能、节材、节水管理制度,实施一年以

内,无明显良好执行效果的可得3分;

 缺少节能节材节水中任 N 项管理制度的,其得分值为相

应分值乘以(1-N/5)

淘汰高耗能机电产

品与装备
5

 凡企业未在生产中使用国家已经明令淘汰的机电产品的

得5分;凡企业在生产中仍使用国家已经明令淘汰的机电

产品、生产工艺的得0分

采用高效节能生产

工艺与装备
5

 针对生产线主要高耗设备和环节已通过技术改造而采取

高效节能生产技术的得5分,而只对部分高耗设备和环节

进行改造的得3分,未采取任何技术改造的0分

生产中禁用淘汰材

料执行情况
5

 产品生产中未使用国家明令限期淘汰的材料并未使用我

国参加的国家议定书规定淘汰的材料的,得5分,否则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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